
  想要买房的李先生夫妇在看中

一处房源后， 在朋友及房屋中介的

陪同下，一起去看房。 因房屋出租，

看房时，房东不在场，授权中介全程

带看。 看完后， 李先生夫妇感觉满

意， 当晚即与房东签订了房屋买卖

合同，并支付了 10 万元定金。

据李先生的说法， 因看房时一

位租客不在， 一间卧室房门上锁，

他们没有联系租客或房东开门， 只

看了其他房间。 经询问中介， 中介

表示“房屋很好， 没有问题”， 夫

妻俩当即决定购房。 付款后， 李先

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个月后，

再次来到房里， 这才发现之前没看

的卧室内有一面墙有渗水的痕迹。

李先生夫妇顿时觉得“被骗了”，

认为房东欺诈， 于是要求解除合同

退还定金。 协商未果后， 诉至法

院。

李先生夫妇认为， 中介方及房

东在他们看房期间、 购房洽谈期

间、 签订合同前后， 隐瞒了房屋漏

水的事实， 存在严重的欺诈情形，

因此要求撤销合同， 退还钱款。

被告房东则表示， 李先生夫妇

在购房前， 实地查看了房屋， 对房

屋满意， 于是双方签约。 签约前，

房东曾口头告知过李先生夫妇， 小

区在进行整体翻新及外墙修复， 屋

内有渗漏水的痕迹。

而第三人中介公司则表示， 涉

案房屋之前确实存在外墙漏水问

题， 但签订合同时， 该问题已修

复。 李先生夫妇看房时， 只有内墙

还有之前渗水的痕迹。 而且， 房东

已将内墙重新粉刷， 渗漏水问题完

全修复。 作为第三人， 中介公司提

供了正确全面的居间服务。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此案的

争议焦点在于李先生夫妇能否以欺

诈为由撤销合同。

首先， 构成第三人欺诈需要交

易相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

存在欺诈行为， 该案中并无证据证

明中介人员明确知晓房屋渗漏水而

故意隐瞒， 或房东授意、 默许中介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做出虚假陈

述。

其次， 该案中也确无证据证明

房东主动向李先生夫妇披露过房屋

存在渗漏水及墙面脱落的情形。 但

李先生夫妇购房前应尽必要的注意

义务， 审慎查看房屋的状况， 对房

屋有全面的认知后再做决定。 而据

李先生夫妇的陈述， 他们疏于查

看， 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现

并无证据证明房东对房屋状况有过

虚假陈述， 或在李先生夫妇询问时

故意隐瞒真相， 渗漏水问题也已修

复。

因此， 李先生夫妇主张房东欺

诈进而要求撤销合同， 依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民法上的“欺诈” 包括故意告

知虚假情况和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

意隐瞒真实情况， 导致对方陷入认

识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的也被称为消

极欺诈， 能否构成消极欺诈， 要从以

下几点分析：

●构成消极欺诈的前提是一方负

有告知义务

一般而言， 交易的双方原则上均

无主动告知的义务， 只有在特定情况

下才有， 主要限于： 基于法律的明

确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十八至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

规定的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基于交易

习惯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 在一方明

确询问时， 另一方至少不能虚假陈

述； 基于诚信原则， 对于一些隐藏

的、 不易发现的、 重大的瑕疵， 交易

方负有告知义务。

具体到该案， 二手房买卖的双方

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不同于新房买

卖， 不存在优先保护某一方的问题，

法律也未特别规定任何一方有特殊的

告知义务。

●告知的内容主要限于足以影响

当事人是否缔约的重要信息

“重要信息” 即如果对方了解这

个事实就不会签约了， 判断的标准应

当相对客观， 以一个理性的交易主体

在交易环境中的考虑为准， 不排除特

殊情况下交易主体的个体差异。 可以

修复且已经修复好的渗漏水问题， 一

般而言并不属于足以影响二手房缔约

的重要信息。

通常来说， 二手房是现状买卖，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房屋或多或少会存

在一定的瑕疵， 购买方愿意购买即负

担一定的容忍义务。

●告知义务有一定的限度

“告知义务” 以期待合理性和披

露可能性为限。 如果凭借自身能力通

过合理的手段即可获取相关信息， 信

息的获取没有任何难度， 则无需寄希

望于对方主动公开， 即不具有期待合

理性。 披露可能性要求交易方客观上

充分掌握相关信息， 具有信息披露的

能力， 且披露信息不至于对其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二手房买卖是现房买卖， 买受人

可以实地看房， 主动发现房屋是否存

在瑕疵以及存在哪些瑕疵， 且二手房

买卖多数有中介机构的参与， 信息的

获取并不困难。 对于一些显性的轻微

瑕疵， 只要出售方未刻意遮挡设置障

碍， 即不应苛求其需主动告知。

法官提醒， 类似房屋这样大件物

品的买卖， 买受人要尽到必要的、 审

慎的注意义务， 轻易以出售方未主动

告知相关情况为由主张构成欺诈可能

难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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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刘善熠 记者 徐荔

买房是一件大事， 购房者一般都要看了再看才做

最终决定。 但是， 有的购房者看房时匆匆忙忙， 只看

了一次就决定购房并订立合同， 付款后心怀忐忑， 再

次看房后发现墙壁有渗漏水的痕迹， 于是以对方没有

如实告知为由主张欺诈， 想要撤销合同退房退款。 这

样的诉请， 会得到法院支持吗？

日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给

出了答案。

□ 记者 季张颖

“圆梦计划， 前所未有的机遇

时刻， 本次红利发放由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调控， 打造中产阶级宏伟蓝

图， 赢在行动！” 打着所谓官方背

景的旗号， 承诺给予高额回报， 在

直播间向被害人讲授“投资理财技

巧”， 再诱导被害人向“投资理财

平台” 充值， 先让被害人小额获

利， 待获取被害人信任、 加大投资

金额后， 使被害人无法提现。

近日， 崇明警方成功劝阻一起

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 帮一名

八旬老人成功避免了损失。

5 月 6 日， 上海崇明一名 80

岁独居老人在手机上收到“财富导

师” 向她介绍的“圆梦计划”， 老

人交了 168 元学费， 听完“财富导

师” 的介绍后心动， 一心想着要挽

回之前投资失败的损失， 圆自己的

财富梦。 当天， 操作智能手机不熟

练的老人来到手机店， 请营业员帮

忙安装“财富导师” 推荐的一款名

为“欧易” 的手机软件。

营业员听完老人的讲述， 认为

她可能遭遇了虚假理财类诈骗， 于

是告知她不要安装该手机软件， 并

且要帮忙报警。 老人阻拦营业员报

警后离开了手机店， 营业员担心老

人继续上当受骗， 还是拨打了新河

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民警迅速到店调阅安防视频设

备， 一眼认出老人是辖区独居老人

王老太。 来到王老太住处， 民警向

老人说明来意， 表示她可能正在遭

受诈骗， 经过耐心劝说， 老人最终

配合民警工作。

在查看王老太手机的过程中， 民

警发现她安装了多款社交软件， 微信

中加入了多个投资理财群， 并且经常

点击收看群内所谓视频课程， 同时王

老太近期还频繁与一名“财富导师”

聊天。

在细致询问下， 民警了解到王老

太是一名画家， 此前投资过一家画

室， 结果失败， 但是老人心中一直保

持着开画室的梦想。 在接触到“财富

导师” 介绍的“圆梦计划” 后， 老人

抱着试试的心态向“导师” 交了 168

元学费， “导师” 便邀请她进群听

课。

过了几天， “导师” 让王老太下

载一款名为“欧易” 的手机软件， 称

可以教她操作赚钱， 稳赚不赔。 王老

太信以为真， 便来到手机店要营业员

帮她安装软件。

民警详细向王老太介绍了投资理

财类诈骗， 并把其他类型诈骗也进行

了宣传。 此后， 民警又查看了老人使

用的银行卡， 确认她最近确实没有给

陌生人转账。

最后， 经王老太同意， 民警帮助

她删除了微信内所有涉嫌诈骗的聊天

群和好友， 成功劝阻了这起虚假投资

理财类诈骗案件。

警方提醒， 投资理财请选择官方

正规的平台和渠道。 切勿轻信陌生投

资平台， 也不要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

“投资理财 APP”。 不要轻信“低风

险高收益”。 不要相信网友所谓的

“投资老师” “专家” “内部漏洞”

等理由。 遭遇可疑情况 ， 要拨打

96110 咨询求助； 发现被骗， 第一时

间保留相关证据并立即拨打 110 报

警。

“财富导师”实现“圆梦计划”？ 八旬老人险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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